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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保贷项目)
一、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建立政府支持企业风险共担的产业园区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即“园保贷”)，是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联合省财政厅在全省产业园区开展的促进产业园区企业融资增信试点工作。省级财政和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安排补偿金、园区企业缴纳互保金共同形成风险补偿资金池。合作银行(现阶段邮储银行、工商银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按照省级财政和园区补偿金总额的10倍核定信贷业务合作总量，贷款总计最高可达6000万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通过实施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的“园保贷”，实现风险共担，增强企业信用，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财政厅委托四川工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园保贷”工作。管理公司统一管理“园保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在合作银行开设专户归集和托管“园保贷”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算。管理公司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选择合作银行，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财政厅确认。“园保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存续期间，除用于企业贷款风险损失补偿外，参与各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支取或划转资金。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筹集产业园区补偿金;负责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开展“园保贷”相关工作，具体负责“园保贷”业务推广、企业入库及推荐、协助催款和追偿等工作，加强风险监控，发现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加强联系，防患应对风险。管理公司、合作银行应结合自身职责做好“园保贷”相关工作，双方要加强协作配合，分工负责，避免因自身原
因造成贷款产生滞纳金、罚息(具体内容通过相关协议约定)。根据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园保贷”促进融资增信试点工作的通知》(川经信园区
[2015]213号)文件精神，“园保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由省级财政补偿金产业园区补偿金、企业互保金三部分构成。省级财政补偿金和产业园区补偿金分别由省财政、试点产业园区按1:1的比例筹集省财政首期资金从2015年四川省产业园区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中安排，试点产业园区首期资金由园区管委会负责筹集。
目前，省级财政补偿金300万元已拨付到位，为顺利推进“园保贷”工作开展，由区财政按1:1的比例解决产业园区补偿金300万元。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情况。
无。
（二）政策总体评价。
园保贷项目资金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省级补助资金300万元,另一部分为区级配套资金300万元，共600万元，作为园保贷担保金。2021年园保贷项目一共为企业提供金融贷款2500万元。园区管委会对园保贷涉及项目资金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到了数据评价的结果，此外，又对园保贷涉及企业进行了访问，了解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全面的对项目进行了自评。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省级财政补偿金300万元已拨付到位，为顺利推进“园保贷”工作开展，由区财政按比例解决产业园区补偿金300万元，一共600万元作为担保金，银行授信额达6000万元，用于企业放贷。完成泓岩科技2020年-2021年度续贷工作，续贷额度800万元;构美科技已完成于2020年-2021年度续贷工作，续贷金额1000万元;森田新能源2021年新增700万元贷款金额。
3、 政策绩效情况
（1） 政策设计
园保贷政策设计科学合理，省级财政补偿金在合作银行开设的账户，集中存储，产业园区补偿金采取“统一管理、就地存储”(存于合作银行在试点产业园区的分支机构)方式。在委托管理协议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省财政、试点产业园区将各自筹集的补偿金拨付到管理公司指定账户。省级财政补偿金、企业互保金产生的利息分别用于增加本金，产业园区补偿金产生的利息由产业园区按规定自行安排。"园保贷”试点工作结束后对风险补偿资金池进行清算，省级财政补偿金、产业园区补偿金结余部分，按筹集渠道分别退回省财政、园区管委会。对于逾期贷款，合作银行在贷款逾期后的3日内将向企业发出的贷款逾期通知抄送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在收到贷款逾期通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启动风险损失认定和代偿程序，并将代偿情况报“园保贷”监督协调小组备案。贷款发生损失后，合作银行向管理公司提交代偿申请;省级财政补偿金、产业园区补偿金扣完为止，承担有限责任。在“园保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代偿后，由合作银行牵头，管理公司、园区管委会配合实施债务追偿程序，追偿回收的款项按原代偿比例先行偿还省级财政补偿金、产业园区补偿金和合作银行，剩余部分偿还企业互保金。
（2） 政策执行
完成泓岩科技2020年-2021年度续贷工作，续贷额度800万元;构美科技已于2020年-2021年度续贷工作。续贷金额1000万元;森田新能源2021年新增700万元贷款金额。
（3） 政策效果
创新支持产业发展方式，放大财政资金引导效应，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9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5)32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园保贷”促进融资增信试点工作的通知》(川经信园区(2015213号)和《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园保贷”项目管理的通知》(川经信园区[2017)419号)要求，实施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园保贷”工作。
四、存在问题
无。
五、相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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